
儿

送 
往 
雲 
埠

訊

附三一 
退位 
乔滿 
EJ也 山 口: 
二坤

他 
身 
材

大 
。 
和

卦t 
3二『

11

夫£

%
Provincial Library

事 
件 

聲 

加 
百

9 
但 
以 
堂 
埠 
靑 
年 
無 
頼 
事

卑 
詩
八刀 
南 分 
設而 牙0 

醫 有 
系人 
。生
張

詩 
K 

學 
圖 
宣十 
tj 
C

而
Q 

壮 
曾 
，冲 
m 
局 
0 

希 
簿

埠

;竺 传门於 
辱山 蘇

父"0 城 .紛 
后 期 r打 提 

丨 和 H。 詠 
:0Q不 C 
:彼西薩柏 
I等 力. 州！木木
j之 外 
!政 批 
:府。

,传爲
—中 
神力:

飴鳥麻^注演庙磽t

邊一對 
透 蘇 
作腼 
用對
C亞 

往及 
襲上 
学2

國各國中 
毛五元一 
务宝一元而 
元 元

墨美屬加

五三元四 

元工十一

寄郵埠本 
^^元二

元 九

到派域雲 

芋等現血
邑空 
奏面 

年牛

元八十一

，彳、... 
對 
屮 
共 
之 施 
係
0

。 
爲 
反

门制一-展 
; 云 W:

I後

i 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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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書數
雲
訊
。
今
年
十
一
月
。 

市
民
向
雲
埠
公
共
圖
書
陀
借 

書
人
數
。
共
匕
萬
「
不
零
五 

十
二
本
。
與
去.年
同
一
月
比 

軼
。
去
年
十
一
月
借
出
之
書 

籍
。
共
有
六
萬
六
千
六
百
八 

十
九
本
云
。
，

,*M
**M

並
不
跳
舞
、
但
現
侍
。
跳
舞 

已
爲
老
少
咸
宜
之
正
當
娛
樂 

-- 

雲
埠
阿
特
武
里
跳
舞
院 

一
主
人
，
昼
年
六
十
=
一
歲
之
武 

歌
君
。
在
全
球
十
二
個
國
家 

四
百
個
天
小
城
市
中
。
開
設 

跳
舞
學
院
。
去
年
收
人C

共 

達
六
千
欧
元
。

一
據
冊
。
跳
舞
可
使
心
理 

一 
改
造
。
便
人
有
返
老
還
童
之

"11118

曾生

ZV561 ^
8
^
^
」-4

腐

飞r

1

EC
入

金¥:

it
81>^9M

1

但
仍
爲
共
產
黨
之
主
席■ 

一
國
北
京
。
十
六
日
路
透
社
電
。
據
不
尋
常
之
可
靠
報
吿
謂
。
dl
共
主
席
毛
澤
東
會
辭

P

。 ?dN
St 

8
巾

tlLstab
Bri
YO- 

郎

左

去
其A
民
政
府
主
席
之
職
務
。
但
是
彼
仍
然
爲
中
國
共
產
黨
之
主
席
。 

據
該
報
吿
謂
。
人
民
政
府
副
總
理
及
外
交
部
長
陳
毅
。盘
外
國
外
交
家
今
日
謂
。
中
國 

共
產
黨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。
已
經
通
過
。准#?

澤
東
自
己
母
决
定
。
辭
直
政
府
主
席
之
職 

務
。

但
是
中
央
委
曾
。
同
時
批
准
一
項
議
案
。
該
議
案
係
認
昆
毛
澤
東
仍
然
係
中
國
人
民
所 

最
愛
戴
之
領
袖
。
故
比
仍
然
牆
門
戶
打
開
。
隨
時
給
予
毛
澤
東
恢
復
其
主
席
之
職
。
若
遇
到 

環
境
須
要
。
彼
担
任
主
席
之
職
時
。
毛 ̂
東
隨
時
可
以
復
位
。

61

△
共中委會准毛辭職原因 

陳
毅
對
外
交
家
謂 

共
黨
中
央
委
會
之
所
以
准
許
毛
澤
冊
之
决
心
辞
職
。
係
因
爲
毛
氏

加

 

①

8
 mb 

e
 

C
 

c
 

D

O
S^

•

要
須
更
多
時
間
。
及
更
多
精
神
。
來
做
更
重
要
之
工
作
。
此 

・ 
係
中
國
今
後
政
策
之
指
南
。

陳
毅
並
未
述
及
誰
人
担
任
毛
澤
東
之
職
務
。 

現
年
六
十
五
歲
之
毛
澤
東
。
係
於
一
九
五
四
平
儿
月
波 

遇
爲
四
年
爲
期
之
主
席
。
該
消
息
謂
。
在
過
去
數
年C

曾
:

-.:• 

• 
數
度
謠
傳
毛
澤
東
不
幹
主
席
。

伊
勒
首
相
也
。
另
一
名
把
沙 

仁
。
前
任
伊
國
外
交
部
長
。 

餘
一 
名
阿
力
天
。
前
任
伊
國 

陸
軍
參
謀
部
長
云c

«̂rôijf. 

— !.»t. 

叙埃與中共

• 
簽定一 商約 

埃
及
京
。
開
羅
十
一
八
日 

路
透 
-lit
電
C
中
共
與
叙
埃
合 

眾
国
於
星
期 
一
日
。
簽
定
一 

項
五
年
商
約6,
規
定
毎
年
互 

相
交
換
値
八
千
四
百
萬
元
之 

重
物
u交

換
物
資
。
包
括
棉
花 

、，棉
織
品
，糖
及
茶
等
在
內

e y
 

'h a 

T
d
 

f
 

is 

o e
 

e T

不
高
興
公
共
集
會
。
而
彼
內
。 

然
係
歡
喜
鄕
村
之
生
活
。
故 

此
彼
可
能
因
此
而
離
職
。 

一△美對毛辭 ̂

在
愼
密
考
慮
之
餘
。
共 

黨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。
通
過
毛 

澤
東
之
决
定
-
不
提
毛
氏
之 

名
來
作
主
席
之
競
選
。
明
年 

」
月
係
中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 

。
舉
行
會
議
。
該
時
係
選
舉 

下
一
屆
之
主
席
。 

，

貯D

M
^種種動熊

美
京
。
華
盛
頓C

國
用 

院
相
信
毛
澤
東
可
能
辭
夫   

rr: 

政
府
主
席
之
職
。
一 
權
底
舉 

之
報
吿
謂
。
美
政
府
已
接   

J ̂

得
很
可
案
之
情
報
。
指
出
毛 

選
東
伊
可
能
於
下
月
个.
國
，人

△
英專家懷疑 

毛係被迫辭職 
英
京
。
倫
敦
十
五
日
路 

透
社
電
。
英
國
專
研
究
中
國

報
費
價
目

$

<

美艦一 部份 
撤退台海峽 

台
北
、
十
五
日
路
透
社

事
務
。
尤
其
是
共
產
黨
行
動 
一 
民
代
表
大
會
辭
火
丼
政
府
元 
一 

之
專
家
。
對
於
台
口
出
來
- 
首
職
務

’ 

一 

證
實
之
消
息
謂
。
毛
澤
東
被

殖
辭
職
說
表
示
懐
疑
。

彼
等
尤
其
是
對
於
壬
澤

但
是 
一 
位
高
級
官
員
。
二
在
，
於
金
門
局
绣
緊
急
之
時

中
反
對
台
澈
國
方
何
位
了
一 

《東
被
逼
辭
職
之
世c 

日
本
。
央   

:X
十
二
- 

m
社
電
。
化
京
衣
音
！

：

。
尸
第
匕
艦
隊
曾
集
十
於
台 

海
峡
準
備
應
戰
。
但
是
今
日 

指
4/}
已
經
趨
於
平
淨
。
故
比 

臬
匕
鑑
隊
若
干
艦
。
已
經
撤 

澄
王
西
太
平
洋
駐
防
。

第
匕
艦
隊 .m
令
今
日
對 

•
£

.!<•;:
發
表
謂
。
現
在
金
門
形 

-7/
，
已
經
比
較
竊
弛
。 
II 國

B

星
 二

東
之
公
社
政
策
。
不
受
人
民
) 

歉
迎
一
事
。
更
加
表
示
懷
疑
一 

。
而
牌
此
種
報
吿
。
認
爲
係
一 

謠
傳
。

0c

彼
等
桁
仃
毛
澤
束
現
在
一 
廣
播
時.謂
。
尸2

係
受
中
國
人
民

一 
被
判
爲
台
汚
國"

最%
戴
之
鎖
袖
。
彼
之
領
袖 

圖
謀
一

(
響4
每~

力
办T

冇
能
力
對

0

權
。 

搖
。

一
受
打

,:•/
心
.
佻
須
乎
將"
鍵
集
屮
於 

"w
ll!
〕阳
近
。

伸
、
同
令
立
刻
謂
。
雖 

/.
 ,:
用
上
飲
隊
移
至
西
太
牛
洋 

十
一
並
里..小
弟l
傭
隊
實
〃 

•
';"
。 

/<
|(1i
第
(:
艦
陛
。 
保 

I
/
E
,

二
勾
人
。

— ; 

— 1, Hf Aŷ̂
eŵ 

节

0

匕

犬

令

 

，
延

長
 
一 
年
 

印
尼
北
加
達
。
卜

/(H

動
彼
弘
後
"
審
.「
:
，.. 

執
行
死
刑
。

彼
至E

。
根
本
上
，
政 
一 

該
廣
選4
1

， 

府
卜
席
之
傕
"

。
比
較
黨E

一 
他
名
人
。
均
已
原
，二
. 

席
上
槽
力
小
。
即
使
毛
澤
東
一
行
U

lrn
被
列
入y

。

確
係
辭

帶
之

但
是
彼
仍
然
還
是
蹑
卜
席
。
一 

伊
生
刖
％h

析
/

而
照
上
席
，
柵
。
爲
實
際
上 

爲
中
國
之 
IH
正
統
治
行
。

外
扪
及
參
义
：；
，
、." 

黎
巴
嫩
拧
邪
小?

彼
等
成
爲
。
毛
澤
東
之
~
透
社
.电
。是

：：：爆

片

■,■
。 

被
傅
辭
收
。
係
因
爲E
澤
束
一
年
伊
励
國
政
府
価
i-li!q,..

已
滿
一
'yj
fh•
一M

 
一
卜•
月
被
控
犯
間
諜
刑2
十；
、二
厶
綸
什
在
。
印
尼
國
vtA
，T

行
"
全
國
人
民
代
方•
大
河 

選
舉
卜•
席 
rrn
起
。

。
翼
巴
被
片
一
庭
處
死
刊 

近
咸
被
槍
决
)
此
阳
人

， 
抽 
一
選
過 V
疇 

11) 
尼
之
紧
急

犯3

。
维
长
一
年
。
此
係
籽
此
府 

之
逝
与
撲
〃
。
放
仆
軍
隊
中

力
- 
派
則
惚
爲
科
澤
束 

針
瑪
松
。
及
巴
卷
。
乃
前
年

;
: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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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加大篇會「木工主脹 

舉辦"

一
罷工

加
、慈

善

一

王

作

■.■■■
V,-,
M
X
。
卑
詩   

WV- 
北
部   

°-:- 

木
業
工
次
。
現
在
勞
工
反
面
一 

,之
糾
紛
。
將
由
當
局
處
决
之
一 

。
昨
約
苗
一
千
名
木
業
工
人 

。
百
分
之
五
十
。
投
票
贊
成 

罷
工
。主
張
增
加
新
俸
百
分 

之
十
五
。
現
時
木
工
薪
金 

:-0 

爲
每
小
時
一
元
五
毛
三
。
十 

五
個
工
廠
中
。
大
多
數
工
人 

投
票
主
張
罷
工
。
其
中
有
十 

十
八
名
投
票
反
對
罷
工
。
、

一 

雲
訊
。
香
港
兩
織
宣
加 

拿
大
協
會
。
該.秘
書
滿 

-!■- 
女 

士
。
曾
將
以
前
在
塞
电
屏
住 

。
現
僑
居
香
港   

Z.-
加
拿
大
人
 

地
址
。
寄
交
雲
埠
太
陽
西
報 

"
以
便
在
加
之
親
友
。
寄
賀 

年
柬
予
他
們
在
香
港
之
親
友 

們0

，

，
據
悉0

香
港
加
拿
大
人 

協
食
。
現
積
極
籌
備
慶
祝
每 

年
二
居
之
聖
誕
舞
會
。
該
會 

將
於
十
二
月
廿
日
。
假
座
九 

龍
半
島
酒
店
舉
行
。
另
一
宗 

善
舉
。 ̂
 募
集
寒
衣
。
準
桀 

於
明
年
陽
歷
二
月   

°,
華
卜
農 

曆
新
年
期
間
內
。
將
寒
衣
發 

出
。
以
爲
賑
濟
難
民
云
。 

長老會慶除夕
D>V̂
S-\Z\5̂
, 

中國必將發達 

:

雲
訊
0
史
詩
大
學
哥
   

<
 

史
林
博
#

。
爲
該
校
物
理
學 

系
敎
授S

昨
謂
。
在
廿
斤
年 

以
內
。
中
國
之
經
濟
。
爲
世 

.
界
上
任
解
各
國
上
比
較
對
北 

美
洲
最
爲
影
响
者
。
作
領
噂 

之
地
位
。
中
國
必
將
發
達
0" 

他
對
各
人
發
表
演
說
謂. 

。
本
世
紀
末
。
全
球"
一 
半
人 

民
。
將
爲
中
國
人
。
如
不
承 

認
此
等
人
民
。
實
爲
西
方
大 

大
之
悲
修
云
。   

■ 

/)ŷ
)e-„cccc(f . 

跳舞老少咸宜 

雲.訊
。
以
前
年
老
者
。

將有遠東色"12小
左

雪
訊
。
雲
埠
長
老
靑
年 

會
。
將
於
十
二
月
廿
一
日
。， 

假
那
諾
斯
協
和
敎
會
。
舉
行 

除
夕
固
會
。
吃
中
國
殮
。
華 

裔
靑
年
將
分
別
任
佈
置
之
工
， 

作
。
將
使
金
塲
。
有
遠
尿
色 

彩
云
。

公
博
院
败
庭
後
。
即
行
出
院

11f

請與警察合作 
雲
訊
。
累
埒
瞽
長
徳
査

大-

里
，-
州
；
"
：
；
二.

:
、不
尋
常
需
息
報
吿
二

此
次
抵
達
工
高
華
埠
。
乃
出
 

席
巴
邪.布
民
權
會
之
演
講
會

^
>

*̂̂

反食水弗化者 
投票勝利歡欣 

雲
訊
U
雲
埠
反
封
食
水 

弗
化
之
人
士
"
對
選
民
拒
絕 

食
水
弗
化
投
票
成
功.0,
^
 感 

快
慰

C

因
此
舉
可
以
免
使
食 

水
中
放
有   

B
 氣
。
」 

淸
潔
食
物
指
導
會   

?K 席 

莫
斯
桃
。
過
去
六
年
來
。
已 

爲
此
案 
Ifrr
爭
鬥
。
並
努
力
該 

案
不
能
再
作
公
開2
投
票
競 

選
。

出版公司
成

立

這

覺

手

*̂

卽將刊 6
 日

報
 

雲
訊
。♦
一
間
斯7
 
:;

撞車司機受傷 

•
雲
訓
。
一 
名
有
車
階
級

成
立
於
雲
高
華
埠
二
月
行
 

者
。
於
中
昨
晚
深
夜
。
在
喜
， 

R
報
。
該
公
司
爲
中
大
金
融
「
市
定
街
速
五
百
號
街
位
蓄
車 

公
司
。
已
於
域
名
？
：

.
~
。
與
卑
小
火
公
司
。
公
共 

法
律
界
人
士
組
：

；

："
1

軌
祐
車
相
撞 

之
公
司
。
設
於
学
仃

'..:.-
莒
：1

。

明
部
受
傷
。
名
嘉
辛

六
百
四
十
舞
一

一
丁
。年
五
仁
七
哉
。住
二
十
一
街

.;-
■:';*

 訊
，
雲
埠
警
長
德
査
； 

，。
埠
在
龍
務
娄   

X-
會.中
報
清
■
 

。
実
姆
市
警
與
罪
惡
者
鬥
宰
刀. 

。
解
爲
劇
烈
。二
九
広
年
首
芝
 

十
一
個
月
。
與
去
年
比
較
。
」 

犯
罪
之
彼.熏
性
約
相
等
。
美
「 

聯
邦
情
粧
局
主
忙
枷
佛
第
謂
. 

.
。
美
國
在
近
一
年
內
。
犯
罪

故總統羅斯福 
一長子抵 -te 演講 

，
雲
訊
9
美
鼠
衆
議
員
詹. 

士
羅
斯
福
。
昨
抵
達
雲
髙
華 

埠
。
並
發
表
談
話
。主
張
承
， 

認
中
共
政
府
爲
最
独
該
之
舉 

'

他
是
已
故
羅
斯
福
總
統 

之
咫
子
。
曾
爲
其
助
手6
亚 

指
責
杜
樂
斯
爲
美
國T

最
不 

.
幸
之
國
務
卿
』
。
他
應
老
早
. 

便
要
辭
職
。
-

:
他
演
講
民
權
法
案
時
。 

指
出
美
國.
在
歷
史
上
。
曾
承
. 

.認
許
多
軍
變
之
政
府
。
包
拣 

獨
裁
政
權
等
。
外
交
上
之
承 

認
。
並
不
是
主
张
其
行
政
上 

之
適
當
與
否
。

1
H
l. 
•-

/
«
?
v
/

■

蜡

天氣報吿中一

已
見
減
少
。
去
年
三
苗
■A
十 

一
一
宗
。
至
今
年
.。
已
減 
s-')

:.... 

百
宗
左
右0

：

密
方
估
計
。
去
埠
持
械 

打
刼
案
共
有
五
宗
。
」
：为
五
. 

六
年
有
十
六
宗
。
一
九
五
五 

年
十
叫
宗
P
T
九
五
四
年
則 

有
十
八
房
云
。

-
一
館
害

(!: 
賀

科

一
 
中
民
。
於 聖
融
節
期
間 a
予 

。
將
爲
全
世
界
有
閲
川.
.7;
、

11
誠
心
玲
作
。
擁
護
公
安
。 

択
，芯 ̂
反
冊
匕
弓
陽
芸 

.-.  

!
勿
巡
卜•
公
股
合
弯
衣
八
。
匀 

一—
<3?̂

厂J
卩&/E 
"
米  

r,T•< 

E
 VX*C

t-<  

人j
巾
糸
身̂
呑/

上 

該 ̂

書
之
團
體
工
百
 
一
施
爲
禁
止"

舉
。
去
年

: ，市.

一
民
已
予
以
介
作)
該
等
精
神 

。
應
搬
充
之
。

他
謂
。
市
瞥
服
務
精
神. 

。
始
終
如
一
云
。

書
館
之
友
C
書
籍
價
値
若
十 

。
耒

14
宣
ffli
。

該
批
讲
計
斐
一
茁
册
。 

只
有
四
下
册
已
編
妥H
錄
云

"
^
^履

包

r..n.  

1.
-r「i.  

r.-:  

-i<
- Ĵ
  

fv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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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J;/4..
・・d  

J

.:":-n
  

^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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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之
另
一
一
種
解
釋
。
匚

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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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>IA14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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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聯提議   
M,會 

柏
林
。.
路
透
社
售
。
球 

聯
提
議
。
西
方
三
强
週
家
。 

舉
行
束
西
曾
議
。
討
魂
柏
林

問
題
。

■
莫
斯
科
電
台
廣
無
。
英 

。
美
。
法
等
國
家
。
應
重
視 

蘇
聯
之
提
議
云
。

』 
東德不滿英美 

德
國
漢
堡
。
美   

M,
就
看 

。
此
齢
兩
張
報
績
刊
礬
東
 

德
共
產
黨
。
不
滿 

.<
黄
軍
 

與
西
德
有
闢
係
。
而
和
変
使

西
柏
林
獨
立
云
。

—l
e
/
i
/
t
e
i
f
e
r
m
 

西方拒蘇提議 
倫
敦
。
美
聯
社
電
。
笑

薊
將

國
當
局
表
示
。

西
柏
林
改
爲
自
由
城
布
事
。 

西
方
萬
不
能
接
納
云0*

*
4
"̂

聯國組織成立 
太空究研逢會 

紐
約
。
聯
合
國
總
断
。 

加
拿
大
社
電
。
聯
合
命
第
十 

三
届
大
會
。
討
論
束
西
間
之 

冷
戰
後
。
昨
已
閉
醒
"
閉
曾 

前
。
議
决
組
織
匹
立
始
空
委 

員
會
。
五
十
三
國
贊
成
。
九 

個
蘇
聯
集
團
反
對9

+
九
國 

棄
權
。此

議
目
的
。
爲
求
國
際 

合
作
。
研
究
太
空
科
學.
。
以 

利
人
類
。
並
不
是
以
礼
壊
爲

目
的
。蘇

聯
代
表
所
連
謂
。
該 

委
員
會
中
。
未
有
足
夠
之
斐 

產
國
家
代
表
。
故
該
第
一
個 

國
家
升
上
人
造
衛
星
上
太
空 

者
。
將
不
參
加
該
聯
令
國
之 

組
織
。
以
爲
研
究
云9
 

+SSS
聞 

紐
約
。
聯
介
國
總
部
。 

加
拿
大
社
冠
。
聯
合
國
大 

會
開
會C

主
張
其
會
員
國
。 

應
."•
相
交
換
各
種
新
冏
。

美
國
提
議
。 

、會
中
呈
a'.
者

而
严蘇又指控三强 

不理對其提議 

英
京
。
命
巾
十
.  

ZI.H
美 

聯
社
-.I---
史
斯
科
电/::

今
H
 

指
抨
二
西 

/V 
三
强
外
長
。
對

、l<»(l?rrplk>N#.; 

如典去年比戳 

犯罪記鍋相等"

觀

。
爲
設
法
實
行
液

船

今
9
時
陰
時
晴
最
高
温
) 

度
爲
四
十
八
度
。
报
负
温
度 

一 

爆
三 

-P
五
度
。
- 
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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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上議員主張 
檢討中共隰 

一 

紐
約
。
蔡
绍
C
介
衆
國 

降
社
电
。
鏑
省
民
上
黨
上
議 

貝
坎
皮
。
睡
主
張
大
國
應
改 

槌
與
中
共
之
邦
交
關
係
。
並 

注
切 
•1•?
報
導
U
關
巾
國
之
新

聞
。

他
渭
美
國
應
即
爪
斩
檢

㈱
。
不
會
被
武
力
壓
迫
而
遽
出 

西
栢
林 >
亦
不
會
與
東
德
政 

産
有
/
何
乙
關
係
。
一
二

」.
.■■ 
莫
斯
科
電
台
謂461

方 

之
文
吿
。
對
於
栢
林
之
位
置 

一。，並
未
有
任
何
之
說
明
。
或 

囲■

。
將
柏
林
改
爲
自
由
城 

犷
、。
甚
至
對
蘇
聯
之
提
講
。 

黄
~
字
不
提
。

「△
蘇
報
謂
蘇
聯
；
， 

不
會
被
人
嚇
倒 

2

:
蘇
聯
眞
理
報
謂
。
西
方
 

.
旦
佈
彼
等
會
用
武
力
及
軍
隊 

來
維
持
西
栢
林
城
與
西
栢
林 

之
交
通
。
但
是
蘇
聯
不
會
爲 

&■'''
種
恐
嚇
而
嚇
倒
。
反
而
若 

痛
東
德
人
民
共
和
國
之
領
空 

一。
水
運
。
及
頓
土
受
到
外
力 

才
侵
畧
時
。
蘇
聯
會
立
刻
起 

我
。
保
護
東
德C

打
墜
侵
畧 

者
。
來
實
行
華
沙
之
約
之
精 

神
。

一
蘇
報
特
別
提
出
東
德
領 

空
權
。
警
吿
西
方
。
切
勿
再 

次
作
空
運
之
行
動
。
該
報
又 

時
責
西
方
提
出
談
判
。
但
是 

縦
不
着
邊
際
。

.i 

該
報
指
出
。
西
德
政
府 

一。
現
在
伊
然
夢
想
解
放
東
德 

。
但
是
戰
爭
若
因
此
而
爆
發 

。
刑
西
德
必
然
解
體
。

(
. 
△
蘇
提
議
以
六
個
月 

i  

討
論
西
栢
林
問
題 

一」 

在
莫
斯
科
之
外
交
界
相 

曲

。
蘇
總
理
卡
氏
。
上
週
之 

，尖
刻
詞
句
。
及
其
文
吿
表
示

地
蘇
聯
與
価

。
作

>";
個
月

之
談
判
時
間
減
短
。

一 

蘇
總
理
在
上
週
五
在
捷 

克
京
城
)
解
釋
蘇
捷
約
之
時 

9

曾
用
最
尖
銳
。
及
最
前
進 

之
詞
句
。
來
討
論
歐
洲
之
局 

眩
。

蘇
聯
提
議
以
六
個
月
之 

時
適
。
來
討
論
西
柏
林
問
題 

0
據
觀
察
家
認
爲
。
由
於
卡 

氏
之
文
吿
表
示
出
。
可
能
將 

k
個
月
商
議
時
間
減
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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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拾派主教 

梵
帝
崗
。
十
五
日
路
透 

社
電
。
羅
馬
天
主
敎
新
敎
皇 

約
翰
二
十
三
世
。
今
日
於
增 

加
其
紅
衣
主
敎
時
。
演
講
謂 

。
中
共
指
派
之
主
敎
。
係
威
. 

脅
了
中
國
羅
馬
天
主
教
宗
派 

之
生
存
。

彼
謂
。
中
共
之
指
派
中 

國
羅
馬
天
主
冊
之
主
敎
。
係
. 

違
反
了
穴
主
敎
之
敎
規
。
而 

將
正
宗
之
天
主
敎
。
改
爲
另 

一
派
。
直
接
威
脅
了
中
國
天 

主
敎
之
牛
存
。

對
於
中
國
之
天
主
敎
徒 

。
彼
要
求
彼
等
多
多
作
公
共 

之
祈
禱
。
誠
心
信
仰
天
主
來 

保
持
彼
等
之
信
心
。
切
勿
被 

任
何
之
壓
力
而
動
搖
。

對
於
中
國
之
天
主
敎
徒 

。
現
在
之
被
壓
迫
。
敎
皇
表 

示
悲
哀
。
但
是
彼
希
望
敎
徒 

們
。
保
持
彼
等
之
精
神
。
來 

向
眞
神
奉
信
。
渡
過
此
種
威 

脅
。
而
終
有
一
日
會
重
見
聖 

光
照
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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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外長會議 
反對蘇之壓力 

法
京
。
巴
黎
十
亠
八
且
美 

聯
社
電
。
北
大
國
家
外
長
會 

議
。
今
日
反
對
蘇
聯
對
栢
林 

之
壓
力
。
但
是
指
出
很
可
能 

舉
行 
一 
次
之
東
西
片
高
級
官 

員
之
普
議
。
來
討
論
東
西
方 

之
問
題
。

西
方
領
袖
們
。
一 
致
認 

得
。
若
蘇
聯
堅
持
威
嚇
西
柏 

林
之
行
動
"
則
該
高
級
官
員 

之
會
議
。
永
遠
不
會
成
功
。 

一 
名
北
大
會
議
發
言
人 

謂
。
北
大
外
長
一
致
<
持
杜 

樂
斯
之
提
議
。
杜
樂
斯
射
北 

大
外
長
會
議
謂
。
我
耐
絕
對 

不
能
接
受
蘇
總
理
之
提
議
" 

西
方
必
定
要   

|:1^
决
地
。
及
不 

能
容
忍
該
等
破
壊
國
際
條
約 

之
行
動
。
西
方
係
隨
時
準
備 

來
时
論
德
國
統 
一 
之
問
您
及 

其
方
法
。

杜
樂
斯
謂
。
，
氏
如
希 

特
拉 
一
楼
。
若
西
方
退
讓

1  

寸
。
則
蘇.
聯
必
會
進
一 
尺
。 

故
此
我
們
必
須
一
要
認
識
房
楚 

。
堅
强
地
站
立
起
软
。
切
勿 

被
蘇
聯
之
無
理
恐
嚇
所
嚇
倒 

云
。

西
德
對
於
今
鼓
會•
議
表 

示
高
慶
。
諛
爲
此
係
佗
議
之 

用
惑
成
就
。

•

齎

西


